
107.10.1 核定 

附件一 

「高雄捷運街頭藝人許可證」審查報名表 

 

藝文活動類別： □表演藝術   □視覺藝術    

組成類別： □個人  □團體(5人以內)   團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人數：    

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藝名：          

通訊地址： 

 

請附兩吋照片 2張 

(貼 1張，另附 1張) 
行動電話: 

電子信箱: 

展演項目： 

展演內容說明： 

 

從事藝文活動相關經歷說明： 

具其他街頭藝人執照：□無  □有，說明如下： 

 

本人特此聲明所填資料屬實，並已完全詳讀且瞭解「高雄捷運街頭藝人展演作業要點」。 

□檢附高雄市街頭藝人標章影本。 

□檢附「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告知事項」。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申請人 :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下列各欄由高雄捷運公司填寫。 

管理單位 

審查意見 

承辦人 經理 處長 

   

繳款確認 

許可證證照費（含稅）：$210元 

 

繳款日期:           金額: 

承辦人 

 

 

※高雄捷運街頭藝人許可證字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期限： 


